




余沉淀渣转运至场内堆放）， 协调管线迁移， 消除积水隐患， 今后将加强日

常管理， 提高环保意识，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， 希望能够减免或者减轻处

罚。

我局审议认为， 本案违法事实清楚， 证据充分确实， 处罚程序合法， 鉴

千你公司积极整改的情形， 对你公司陈述理由部分采纳， 结合整改情况， 酌

情降低处罚金额。

现根据1、 《南京市水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六十五条第一 款第三项 “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， 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， 由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 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， 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款： （三）非法转移倾倒， 采取稀释或者渗澡方式排放废水、 废

液的。 ＂

2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 一 百 一十七条第 一项 “ 违反本法

规定， 有下列行为之 一 的，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

责责令改正， 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 责令停工整治

或者停业整治： （ 一）未密闭煤炭、 煤歼石、 煤渣、 煤灰、 水泥、 石灰、 石

膏、 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的； ” 的规定， 参照适用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

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1、 非法转移倾倒， 采取稀释或者渗漏方式排

放废水、废液。 2、 从事其他产生扬尘污染的活动， 未采取有效扬尘防治措

施， 致使大气环境受到污染的规定， 经案件审议讨论研究， 决定如下：

l、 贵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；

2、 对非法转移倾倒， 采取稀释或者渗涌方式排放废水、 废液的行为处

罚人民币柴万元整(¥70000元整）；对从事其他产生扬尘污染的活动， 未

采取有效扬尘防治措施， 致使大气环境受到污染行为处罚人民币叁万元整

(¥30000元整）；综合建议：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(¥100000元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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